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二○○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 九十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 

地點 本局六樓東北區會議室 

主席 沈局長世宏 

記錄 孫 美 良 

出席單位 

黃維宏 朱九龍 楊素娥 
廖耿山 

（公假） 
林雪娥 劉火山 王大鈞 

林文禎 謝世傑 蔡崇助 傅良枝 吳芳山 吳炳華 黃月裡 

于建國 吳滿玲 陳惠珍 李文和 呂登隆 郭勇 盤治郎 

岳本雄 詹炯淵 蔡聰敏 程樹森 廖清 蔡榮永 陳聰明 

吳文園 盧啟文 
吳月蓉 

（休假） 
杜同順 謝杰士 方聰明 雷朝順 

游世明 陳浩 一 鄭盛聰 鄭金寶 許良筆 詹士勳 莊定國 

陳秀明 吳錦振 吳賜麟 劉誌卿 蔡清村 姜海坤 
陳慶漢 

( 謝武鑾代) 

 

一、 頒獎： 

 環保義工高自立先生及徐銀樹先生熱心環保公益活動，頒贈獎牌乙座，以資獎勵。 

二、 報告本局第一九九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修正確定，修正之點： 

 
(一) 三、報告事項（十）主席裁示：「洽悉，請加速停話效率」，修正為「洽 

  悉，請加速停話速率。」。 

 

(二) 四、臨時報告事項總務室補充報告：「建議在採購案件作業流程中規範相關 

  作業時程。」，修正為「建議在採購案件作業流程中增列本局採購實務 

  作法等函及規範相關作業時程。」。 

 

(三) 六、指示事項（二）「‧‧‧第六科調查民間清運業者垃圾車車號是否登錄 

  備案‧‧‧。」，修正為「第三科調查民間清運業者垃圾車車號是否登 

  錄備案、第六科稽查管制情形‧‧‧。」。 

三、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四、 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主席裁示：洽悉。 



 (二)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年元月份各區清潔隊及衛生稽查大隊清除、告發違規

小廣告統計表及設置廣告板（欄）許可申請數量統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違規張貼、夾附、放置廣告物案件，各單位應依照裁罰原則 

   處理。 

2.稽查大隊與第三科之統計數據應充分溝通取得一致性。 

3.「臺北市張貼廣告管理辦法」公告前及目前已設置之廣告板 

  （欄），請各區隊清查並納入管理。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一、二隊九十年一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

統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請黃副局長召集第三科、溝一、二隊及各區隊成立專案小 

   組，對於清溝車輛之採購、清溝作法、與相關機關業務之協 

   調等相關業務研商處理，希能提升清溝效率及品質。 

2.各項統計數據應詳細核對取得一致。 

3.去年清溝工作表現良好，請繼續維持並落實各階段檢查清疏 

   工作。 

 (四)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外勤隊九十年一月份人力、車輛、勤務實際配置情形，

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請第三科瞭解各隊掃街車配置情形，第六科查核車輛數及實 

   際出車情形，務必將車輛做最佳的配置。 

2.附表橫欄均增列「總計」數，並加列「平均出車次」欄位。 

 (五) 第五科報告 九十年一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提請    公

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四科自下個月起將垃圾量統計數據按月提報局務會

議。 

 (六)  第六科報告 本局九十年一月份職業災害統計分析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各單位加強本局清潔人員之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教

育訓練及交通安全教育訓練，發揮勤前教育及走動管理精神，

防患職災於未然。 

 (七)  秘書室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年擬舉辦之大型活動項目乙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五、 臨時報告事項： 

 
中正區清潔隊報告 為中正區清潔隊執行「二○○一年台北燈節」活動有關環保清

潔維護事宜乙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請中正區清潔隊將現場佈置情形以照片展示，請各隊前往觀 

   摩，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2.請第五科瞭解活動現場資源回收情形不理想原因，並作長期 

   取樣分析，瞭解是民眾自行分類或由隊員撿拾分類等，做為未

來作法之參考。 

3.請第五科加強活動現場流動廁所清潔維護，工作站輪休同仁 

   避免喝茶聊天，給市民留下良好的印象。 

六、 臨時動議： 

 
(一) 產業工會報

告 
建請春節犒賞金壹仟伍佰元統一以現金發放。 

 
主席裁示 請主秘邀集人事室、總務室、會計室、第三科及產業工會共同

研商。 

 

(二) 資源回收隊

報告 

感謝各隊支援人力，目前分類處理工作進行順利，因為分類工

作必須有一段訓練期，建議各隊勿隨意更換支援人員，才能順

利如期完成。 

 
主席裁示 請各隊維持穩定熟練的支援人力，另適度調整輸送帶速度，維

護工作同仁眼睛健康。 

 

(三) 政風室報告 本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自八十九年八月一日實施至本（八十

九）年一月底止，本局拒受案件共三件，請各單位加強宣導督

促同仁確實執行。 

 主席裁示 各單位應加強宣導，以維本局廉能形象。 

 

(四)  人事室報告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業於本（八十九）年一月修正發布，多項修

正條文關係同仁自身權益，雖本室已函轉各單位知悉，仍請各

單位主管轉達。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主管轉達。 

七、 
黃副局長提示：位於六號水門外之修車場地，無處遮風避雨，工作同仁未能得到適

當之照顧，應設法解決。 

 主席裁示：請第三科瞭解後回報，請黃副局長督導解決。 

八、 指示事項： 

 
(一) 本局市容查報案件處理情形、電子信箱交換處理情形，請主秘瞭解並比照市

政會議方式提報局務會議。 

 

(二) 今年農曆年除夕期間垃圾量大增，分析其原因，除了隨袋徵收效應、連續假

期效應及清潔週最後兩天免費清運效應外，國人年終大掃除之習俗為主因，

未來調整作法將由本局進行民調及辦理各區里長座談會予以確定。 

 
(三) 山豬窟堆置之回收物必須於三月底前分類處理完成，感謝各隊支援人力協助

處理。 

 (四) 市長將九十年訂為「公廁年」，二月五日帶領局處首長前往光華商場誓師推



動公廁整潔維護運動掃除髒污公廁，以彰顯宣導效果，並要求各局處首長將

各廚廁列為基本訪視項目。請第五科定期列管抽查，並將如廁文化資料提供

各單位利用加強宣導。 

 

(五) 台北市資源垃圾強制分類回收管理辦法即將於三月一日實施，三月份以勸導

為主，四月份起取締告發；各區說明會及觀摩會儘速辦理，並鼓勵社區志義

工編組加強宣導。 

 
(六) 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六條規定，代清除處理業者有

義務做好回收工作，請第三科邀集代除處理清業者充分說明並強制要求。 

 

(七) 廚餘分離清運計畫原訂四月一日起全面實施，由於相關單位意見反應、市議

會要求七月一日起專用垃圾袋降價百分之十及免費收廚餘致社區誘因消失等

因素，調整以局部擴大試辦方式辦理。 

 (八) 本局各科室公務車出車狀況統計資料，請總務室按月提報主管會報。 

散會：十一時十分。 

 


